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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募投项目延期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

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明科技”、“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劵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劵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进行了核查，发表核

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核准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340 号），核准公司向社会公

开发行面值总额 548,034,600.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扣除

承销和保荐费用 10,340,275.47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537,694,324.53 元，上述募集资

金已由主承销商中泰证券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以及 2018 年 12 月 20 日汇入公司

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监管账户，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

具了《验证报告》（天健验[2018]3-70 号）。另外，扣减验证费用、律师费、资信

评级费用、发行手续费、推介及路演等其他与发行可转债直接相关的费用

2,286,607.05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535,407,717.48 元。 

根据《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

明书》，公司可转债的募集资金投资于以下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1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1,355.94 1,326.46 

2 LED 显示屏研发中心升级项目 8,311.00 7,471.00 

3 LED 小间距显示屏产能升级项目 23,421.00 18,306.00 

4 收购股权项目 20,200.00 19,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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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8,000.00 8,000.00 

合计 61,287.94 54,803.46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中“LED 显示屏研发中心升级项目”实际的资金投入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 
拟使用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万元） 

LED 显示屏研发中心升级项目 7,471.00 883.50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相关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募集资金投资项目“LED 显示屏研发中心

升级项目”原计划的项目建设期为十八个月，项目内容包括建立研发专用生产线、

研发实验室、三维空间智能交互实验室和 COB 技术研发实验室。由于该项目的

建设需要新增大量试验设备、分析设备及检测设备，采购设备种类多且很多设备

需定制化，有关的设备询价比对、采购调研、安装调试工作均需一定时间，由此

导致设备采购推迟。同时，考虑到近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对设备采购和安装

等的影响，导致募投项目建设进度不及预期，不能按原定计划完成建设。 

基于上述情况，为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经过审慎研究后，拟将“LED

显示屏研发中心升级项目”的建设期延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募投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考虑项目实际实施过程中多方面的影响因素

作出的审慎决定，项目的延期不会改变项目的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

成实质性的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后续公司将加强对项目

建设进度的监督，关注研发中心所需相关设备的评估、比对工作，协调各方加快

采购、安装、调试进程，促使“LED 显示屏研发中心升级项目”尽快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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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决策程序 

1、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

的议案》；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延期的议案》。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进行了审核，认为：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延期是公司根据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作出的审慎决定，

不涉及募集资金投资用途、投资规模及项目实施主体的变更，项目实施的可行性

未发生重大变化，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或其他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的情形，且该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将“LED 显示屏研发中心升级

项目”的建设期延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未改变募

集资金的用途和投向，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也不存在改变

或者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本次募投项目建设

延期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

宜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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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

投项目延期事项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孙参政                     钱丽燕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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